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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 函
地址：106336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
113巷13號
承辦人：邱育琳
電話：02-27322935轉213
傳真：02-27325408
電子信箱：t454@mtjh.tp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族實中教字第112600746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113學年度新生入學簡章1份 

(12534208_1126007469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惠請協助公告本校「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113學年度

新生入學簡章」並轉知所屬單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2年10月4日北市教中字第

112308581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校業於108學年度轉型為實驗學校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本校入學方式採「申請登記報名」，不適用學區分發入學

管道。

四、檢送本校「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113學年新生入學簡

章」1份。

五、本校新生入學資格凡符合簡章資格者，皆可提出入學申

請。

六、請縣市教育局處協助公告、轉知所屬公、私立國小公告本

校簡章及本校校網-新生入學頁面連結（https://www.

mtjh.tp.edu.tw/category/freshman_list/）於網站首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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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公告欄。

七、請北市區公所協助公告、並轉知所屬里、鄰長公告本校簡

章及本校校網-新生入學頁面連結（https://www.mtjh.tp.

edu.tw/category/freshman_list/）於網站首頁及公告

欄。

八、請北市公、私立國小協助公告本校簡章及本校校網-新生入

學頁面連結（https://www.mtjh.tp.edu.tw/category

/freshman_list/）於網站首頁及公告欄。

九、俟本校於新生名單確認後函發通知各國小，請將確認名單

內的新生入學資料送至本校，俾利本校新生入學作業後續

事宜。另未錄取學生，請國小端依本市公立國民中學新生

分發入學作業工作進度表期程辦理，協助轉達學生及家長

至共同學區學校或原學區學校報到，以確實掌握所有學生

入學動向。

十、請學校承辦人務必公告並轉知國小畢業生及家長，有意願

申請就讀本校者，請務必參加本校特定教育理念說明會。

此為入學「申請登記報名」的超額比序條件之一，請勿錯

過，以維權益。

十一、本校特定教育理念説明會辦理時間分別為112年11月18日

(六)上午9時至11時、112年11月21日(二)晚間7時至9

時，擇一場報名且參加即可。報名截止日期為112年11月

16日(四)晚間10時止。報名連結:https://forms.gle

/nudR46CQTDTYbwmV8。

正本：臺北市各區公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、臺
北市私立國民小學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新竹縣政府教育局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苗栗縣政府教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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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處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
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
府教育局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
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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